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涉水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涉水行政执法工作，建立依法行政、规范高效的行政执法机制，按照《关于贯彻落实省、市水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精神，参照济南市《关于印发<济南市城乡水务局 济南市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事项协调配合机制>的通知》、济南市市中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健全综合行政执法协调配合机制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结合涉水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涉水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暂行）》（以下简称“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济南市市中区市政设施运行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各科部室行政执法工作。

第三条  市中区水务局（中心）各科部室在执法工作中，应按照职责权限，严明执法纪律，规范文明执法；同时，加强与济南市水政监察支队和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等行政执法单位（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单位”）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第二章  机制

第四条  为进一步提高市中区涉水领域行政执法工作质效，规范工作流程，顺畅协调对接，抓好职责落实，从执法管理、协调对接和会商协作等三方面完善工作机制。

第五条  执法管理机制。主要规范区水务局（中心）各科部室行政执法的日常管理工作。
（一）执法计划拟制。各涉水科部室根据各自职责，结合行业相关规定、要求和业务工作实际，每年拟制涉水行业行政执法年度计划，并在区政府网站公示，确保行业监管工作有序落实。
（二）组织实施权限。区分例行行政执法和专项行政执法两种类型，例行行政执法经业务分管领导同意，由相关科部室组织实施；专项行政执法经单位主要领导批准，由分管领导组织相关科部室牵头实施。对行政执法中遇到的重大、典型普遍性事项，采取集中商讨方式研究确定处理意见。
（三）执法资料存档。保障行政执法阳光运行，坚持行政执法留痕溯源，各科部室承办行政执法事项时应做好起始过程关键环节、关键资料建档立案，确保执法工作源头可溯、结论可查。
第六条  协调对接机制。主要是对涉及区水务局（中心）两个以上科部室，以及需与行政执法单位共同组织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的协调对接。水务市政管理科牵头负责行政执法工作，相关科部室按职责落实相关业务工作。
（一）日常联络对接。水务市政管理科牵头联络召集相关科部室对接日常行政执法的事务性工作，相关科部室按职责负责相关业务工作的推进及落实；对涉水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水务市政管理科根据相关科部室执法需求，牵头负责与行政执法单位间的对接协调、案件移交等事宜，相关科部室负责业务配合落实工作。

（二）信访投诉受理。水务市政管理科牵头受理涉水行政执法领域内的举报、投诉、信访工作，相关科部室按职责负责事宜的核查，并作出答复。需行政执法单位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按照案件移送有关要求移送案件。

对行政执法单位函告需协助调查的，区水务局（中心）相关科部室做好配合协助工作。
第七条  会商协作机制。主要是建立完善行政执法制度，保障行政执法工作整体统筹、监管有序。
（一）联席会议制度。围绕涉水领域行政执法工作，定期邀请济南市水行政执法单位，组织区涉水行政执法单位、区司法局、公安市中分局、区检察院、区法院等部门（单位）召开联席会议。依据年度涉水行业监管和行政执法计划落实情况，分析涉水行业监管和行政执法面临形势，研究明确推进措施办法。

（二）会商制度。区水务局（中心）落实行业监管和制度执行中，遇有重大、典型普遍性问题以及复杂疑难案件等，涉及行政执法协助配合的，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单位）召开研商会议，共同商议研究解决办法。

（三）协作制度。涉水行政执法单位在办理市中区涉水案件时，遇到对违法证据、情形程度、法律依据等方面难以确定的问题时，区水务局（中心）依函对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需求，及时提供技术支持或协助。

区水务局（中心）在行业监督管理过程中需与行政执法单位开展综合（联合）整治、巡查、执法的，协调行政执法单位提供协助配合。

第八条  争议解决。区水务局（中心）和行政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存在争议的，坚持协商解决。涉及重大事项，经协商仍未解决的，属本级的，协调征求本级政府法制机构意见，报区政府协调解决；属市级的，报济南市城乡水务局决定。

第三章  移交

第九条  区水务局（中心）就行政处罚案件，建立案件移交制度，案件移交应以区水务局名义进行，不得以科部室名义移送，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监管及存证。区水务局（中心）相关科部室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应先按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依法责令行政相对人停止违法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违法后果发生或扩大。需要进行整改的，监督责任主体限期整改到位。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制止可能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危害后果扩大，以及违法现场或证据容易灭失等情形的，应依法先行制止处置并告知行政执法单位，并通过拍照、录制视频、制作询问笔录等方式固定证据，避免危害后果发生或扩大。
第十一条  程序及要求。各科部室在行业监管中发现违法行为的，特别是群众投诉、举报的违法案件，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依法下达整改通知书，防止违法行为进一步扩大；对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在5个工作日内移交行政执法单位；情况紧急的，应立即责令行政相对人停止违法活动，同时告知行政执法单位，并在24小时内移交。

案件移交要一案一移交，及时跟踪行政执法单位案件查处情况，确保行业监管秩序。对涉及争议的，按第二章第八条执行。
第十二条  资料内容。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书面材料：涉嫌违法案件移交转办函、责令整改文书、送达回证、现场检查记录、调查（询问）记录、影像证据单、违法行为认定及移送处理表。必要时，依法采取制止措施的相关资料（举报投诉材料、专业认定意见、鉴定结论、违法事实影像资料、专业技术检测鉴定、行政许可相关资料等）一并提供。

第十三条  履责约束。相关科部室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中，存在监管履职不到位、案件移交不及时，证据提供不完善，以致推诿扯皮造成后果的，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约谈相关科部室负责同志；情节后果严重的，分管领导及相关科部室负责同志在局办公会做出检查；情节后果特别严重、造成社会影响恶劣的，将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第四章  处置

第十四条  立案。区水务局（中心）移交案件后，负责案件移交的科部室应跟踪行政执法单位立案情况。不予立案的，应询问协调书面不立案理由和依据。
第十五条  证据补全。经行政执法单位审查认为案件违法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或者主要证据材料未能证明基本违法事实，需要补充材料且不需要补充调查的，相关科部室应当在接到通知15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供相关材料。

第十六条  业务支持。行政执法单位在案件补充调查中，对涉及专业性、技术性强或者复杂、疑难事项，需区水务局（中心）协助或配合的，相关科部室依函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七条  结案办理。行政执法单位对行政相对人作出依法降低、撤销行政许可的行政处罚决定后，涉及区水务局（中心）办理事项的，相关科部室核实后，依法按程序办理。
第十八条  其他。履行行业监管责任中，发现行政相对人涉嫌构成犯罪的，及时通知行政执法，以及公安等司法机关查处，并做好资料证据移交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规范完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制度修订，以及承担任务或职责调整情况视情修订；有关法律法规、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执行日期。自本《规范》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济南市市中区涉水行政执法案件移交转办材料明细表附及七类材料格式
附件
济南市市中区涉水行政执法案件

转办材料明细表

	序号
	材料名称
	签发日期
	简要说明

	1
	案件转办函
	
	案件概述、违法行为认定

	2
	责令整改通知书
	
	依法要求当事人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

	3
	送达回证
	
	

	4
	案件现场检查笔录
	
	证据材料

	5
	案件调查询问笔录
	
	证据材料

	6
	影像证据单
	
	证据材料

	7
	违法行为认定及移送处理表
	
	对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并移送

	8
	当事人信息材料
	
	营业执照、身份证、资质证书等复印件

	9
	案件其他说明材料
	
	情况说明等其他材料

	
	
	
	

	
	
	
	


序号1转办函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关于xxxxxxxxx案件

移送转办函

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我局在对xxxxxxxx项目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xxxxxxxxxxxxxx（当事人全称）在xxxxxxxxxxxx（行为地址）存在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违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了《xxxxxxxxxxxxxxxxxxxxxxx》第xxx条规定，依据《xxxxxxxxxxxxxxxxxxxxx》第xx条，现将案件移送你局处理，处理完毕后请及时向我局反馈。
附：有关材料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2023年xx月x日
（联系人：xxx             联系电话：xxxxxxxxxxxx）

序号2责令改正通知书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
编号：（2023）第    号
当事人：xxxxxxxxxxx有限公司（全称）                              
地  址：（注册地址、住址）                                                 
经查实，你（单位）在    （行为地址）                           
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未办理xxxxxxxxxx许可手续，现场施工；2，现场存在xxxxxxxxxxxx的安全隐患；3，现场未配备  xxxxxxxxxx。                                                                  
该行为违反了  《xxxxxxxxxx》第xx条、《xxxxxxxxxxx》第xx条之规定                                             
依据  《xxxxxxxxxx》第xx条                           
现责令你（单位）按照以下要求整改： 1.立即停止施工，撤出场地；2，在xx日内整改违法行为；3，在xx日内携带相关资料到我局接收处理。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公章）
年   月   日
当事人：                    见证人：
检查人：                    联系电话：
序号3送达回证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送 达 回 证

	送达文书
名称及编号
	

	受送达人
	

	送达地址
	

	送达方式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收人及
代收理由
	年   月   日

	见证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序号4现场检查笔录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现场检查笔录

                                            第   页 共   页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检查地点：                                                     
检 查 人：                       单位：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记 录 人：                       单位: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见 证 人：                       单位:                         
被检查单位：                                                   
现场检查（勘验）情况：（可另附页和附图）  2023年xx月x日检查xxxxxxxxx号xxxxxx工地，发现存在以下行为：                  
1，未办理xxxxxxxxxx许可手续，现场施工；                       
2，现场存在xxxxxxxxxxxx的安全隐患；                           
3，现场未配备xxxxxxxxxx。                                      
                                               、              

                                                               被检查人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检 查 人：                       、                          
记 录 人：                  ；见 证 人：                     
	
	


序号4调查询问笔录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调查（询问）笔录
                                            第   页 共   页
调查（询问）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至    时   分
调查（询问）地点：                                             
被调查（询问）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住址或地址：                                               　　
工作单位及职务：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调查（询问）人：              单位：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记 录 人：                   单位: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我们是济南市市中区xxxxxxxxx局的工作人员，现向你询问你（单位）XXXXXXXXXXXXXXXXXX 一事，请如实回答所问问题。                  
    答：听清楚了。                                             
    问：姓名、年龄、身份证号、单位、职务、住址。               
    答：                                                        
    问：你能代表你单位接收询问检查吗？                          
    答：                                                       
    问：位于xxxxxx的xxxxx项目存在xxxxxx情况，你是否认可？   
    答：                                                       
    问：你（单位）xxxxxxxxx的行为是否办理了相关许可？          
    答：                                                        
    问：还有其他情况需要说明吗？                               
被调查（询问）人：             调查（询问）人：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调查（询问）笔录  （续页）
                                              第   页 共   页  
    答：                                                       
    上述笔录我已看过（或已向我宣读过），情况属实无误。         
被调查（询问）人：             调查（询问）人：             
序号6影像证据单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

影 像 证 据 单

编号（    ）第   号
	当 事 人
	

	拍摄时间
	年   月   日    午    时    分

	拍摄地点
	

	拍 摄 人
	
	见 证 人
	

	影像资料(附照片或光盘)

	影像说明


	影像资料(附照片或光盘)

	影像说明



制作单位：                   制作人：             制作时间： 
序号7违法行为认定及移送处理表
违法行为认定及移送处理表

编号：（   ）第     号
	当事人（单位）
	
	负责人
	

	住   址
	
	联系电话
	

	发案时间
	
	发案地点
	

	主要违法事实
	当事人在xxxxxx号xxxxx项目存在以下违法行为：
1，未取得《xxxxxxx》从事xxxxx；
2，现场存在xxxxxxx安全隐患；
3，未配备xxxxxxxx。

	违反法律依据

	违法了《xxxxxxxxxxx》第xxxx条，《xxxxxxxxxxxx》第xxxx条之规定

	处理建议
	建议按照《xxxxxxxxx》第xx条予以行政处罚

	移送材料
	1，责令改正通知书；
2，现场检查笔录；
3，调查询问笔录；
4，影像证据材料；
5，情况说明。

	移送单位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济南市市中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8月4日印发


